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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 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10B條而作出。 

 

茲載列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的《金風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關於股東股份減持計劃期限屆滿暨實施完畢的公告》，僅供參閱。 

 

 

 
承董事會命 

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馬金儒 

公司秘書 
 

北京，2026年4月30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及曹志剛先生；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高建軍先生、楊
麗迎女士及張旭東先生；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曾憲芬先生、劉登清先生及苗兆光先生；及
公司職工代表董事為余寧女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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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毕的公告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2026 年 1 月 8 日，金风科技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股东新疆能

源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疆能源”）出具的《关于股份

减持计划的告知函》，新疆能源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

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（2026 年 2 月 2 日至 2026 年 5 月 1 日），以集

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10,356,270 股。 

2026 年 2 月 6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%整数

倍的公告》（编号：2026-014），新疆能源自 2026 年 2 月 2 日至 2026

年 2月 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18,000股，

其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由 10,356,270 股减少至 9,438,270 股。新疆能

源与新疆风能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股数量占权益变动公告披露之日

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12.0203%减少至 11.9986%，权益变动触及 1%

的整数倍。 

公司股东新疆能源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

信息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

漏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

供的信息一致。 

 

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《证券时报》、巨潮资讯网

（ www.cninfo.com.cn ） 及 香 港 联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网 站

（https://www.hkexnews.hk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2026 年 4 月 30 日，公司收到新疆能源出具的《关于股份减持计

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毕的告知函》，鉴于 2026 年 5 月 1 日为非交易

日，故新疆能源前述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届满并

已实施完毕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减持情况 

1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
截至2026年4月30日，新疆能源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通过集中竞

价方式合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,356,270股，占目前公司总股本

的0.2452%，具体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
减持均价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

（万股） 

减持股数占目

前公司总股本

的比例 

(%) 

新疆能源 

集中竞价 
2026 年 2 月 2 日至

2026 年 4 月 29 日 
26.44 1,035.627 0.2452 

合  计 
2026 年 2 月 2 日至

2026 年 4 月 29 日 
26.44 1,035.627 0.2452 

新疆能源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股份来

源为以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的股份，本次减持股份的价格区间为

25.60元/股至27.80元/股。 

2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份数量

（万股） 

占目前公司

总股本的比

股份数量

（万股） 

占目前公司

总股本的比



例(%) 例(%) 

新疆能源 

合计持有股份 1,035.627 0.2452 0 0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,035.627 0.2452 0 0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- - - -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新疆能源本次减持符合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

理暂行办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》等有

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。 

2、公司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新疆能源本次减持计划的实

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，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

产生重大影响。 

3、新疆能源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，减持

计划的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，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

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。截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，本次减持计划期限

已届满并已实施完毕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新疆能源出具的《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毕的告知

函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

2026 年 4 月 30 日 


